附件3
项目实施情况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	合同名称
	

	合作单位项目联系人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	项目开始时间
	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项目是否已完成
	□ 已完成（项目完成时间：年  月  日）    □ 未完成

	项目是否已获得财政资助
	□ 是           □ 否，如填是请说明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是否同时申报其他财政资助项目
	□ 是           □ 否，如填是请说明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项目所涉技术是否形成产品、商品
	□ 是           □ 否，如填是请说明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项目所涉技术是否已取得权利证书
	□ 是           □ 否

	项目完成人与合作单位是否存在关联
	□ 是（持股、参股或担任高管）   □ 否

	项目实施具体情况
（以文字具体描述）
	项目实施计划及当前已完成工作：

	
	阶段性成果（含已完成成果）及成果技术内容、指标：

	
	技术转让的权利证书转移记录取得情况：

	
	技术许可项目所许可技术的实际应用场地、场景、取得的成效:

	
	技术秘密类转让及许可的技术载体形式、技术实际应用场地、场景、应用后取得的成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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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勾选内容说明
1. 项目是否已经完成：“未完成”项目需在“项目实施具体情况”中简述实施计划及完成时限、阶段性成果及成果技术内容、指标；“已完成”项目需叙述所完成的具体工作，开发形成的具体成果或转让（许可）成果的技术内容、指标参数。
2. 同时申报其他财政资助项目、已获得财政资助：勾选后需在“项目实施具体情况”中说明申报/资助相关详情。
3. 所涉技术已形成产品/商品：勾选“是”的，需说明产品/商品名称、形态及应用情况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二、填写内容说明
1. 文字内容须客观严谨、条理清晰，数据准确，不得虚报瞒报；技术相关内容清晰，不得重复填写技术合同已有信息。
2. 技术开发项目：重点说明当前完成工作、阶段性成果及核心技术指标。
3. 技术转让项目：重点说明权利证书转移相关情况，已经完成转移或正在办理转移的，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4. 技术许可/技术秘密类项目：重点说明技术应用场景及实际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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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表须由申报单位如实填报并盖章，虚假填报将追究相关责任。
2.本表所称“项目”均为合同涉及项目，应对应所提交的合同逐项提供。
